
机械工程学院文件 
院字〔2021〕16号 

 

 

关于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管理办法实施补充规定的文件 

 
院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在认证有效期内持

续改进以及支持车辆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和能源与动力工程等专业

的认证申请工作，依据《工程教育认证办法》、《工程教育认证学

校准备工作指南》、《工程教育认证状态保持与持续改进工作指南

(试行)工认协(2020)27号》、《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认证工作规程（试行）教高评中心函〔2020〕

号》，特制定本文件。 

根据《广西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管理办法》（西大教〔2020） 

11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学院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 

（以下简称创培班）管理办法实施补充规定。  

第一条  学院参与举办的创培班形式有二种： 

第一种是跨学院、跨学科创培班（不超60人）——工程科学创培 

班，培养在大工程科学领域具有扎实宽厚的工程科学基础知识、较强 

科学素养，且在电机工程方面具有显著特长的研究型人才； 

第三类是学院内跨专业创培班（不超50人）——机械工程创培班，



培养具有深厚数学和物理、人工智能基础、较强科学素养，且在智能

领域与信息工程或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具有显著特长的研究型人才。 

第二条  创培班的班主任由院长直接担任，同时配备常务副班主任。 

由班主任牵头，成员由分管业务的学院领导、各研究中心（所、室） 

及科研团队负责人组成指导小组，负责培养方案制定、任课及指导教 

师遴选、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安排、培养效果督查、异议调查和处理等 

事宜。 

第三条 创培班学生的日常管理、教务管理工作由学院学工组与本 

科教学办负责。 

第四条  创培班实施导师制，具体办法按《本科生导师制工作实施 

细则》（院〔2019〕27号）执行。 

第五条  学院组建学生选拔考察小组，一般由分管业务的学院领导、 

各研究中心（所、室）及科研团队负责人以及有资格的创培班导师、常

务副班主任组成，在选拔面试时重点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志向和可持续

发展潜力，择优选拔。 

第六条  在学校文件第十一条中关于退出创培班的条件第（三）条

中的“课程”指必修课程（不含体育），该条明确如下： 

学生学业成绩达到如下之一的：单学期2门以上必修课程（不含 体

育）不及格（含2门）的，或累计超过3门（含3门）不及格的；在三学

期制中的第八学期末，尚未通过CET-4级考试的； 

第七条  在学校文件第十一条中关于退出创培班的条件第（六）条 

中的给予试读条件第5条“学术刊物”指核心期刊（中文核心北大版或



中文科技核心）或EI/SCI收录的期刊或会议，同时论文的研究内容必须

与本院专业相关，且要经指导小组认定方可计入。 

第八条  已在第一学期入选创培班的，不允许在第一学期退出；由

于本人原因退出创培班，应在新学期开始一周内申请回到原录取专业类

普通班学习；符合学籍处理规定者按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第九条  入选创培班的学生不允许参加学校与外单位的联合培养

与交换生项目。 

第十条  在学校文件第二十一条中关于''三年级申请获得推免生资

格”的问题，补充规定如下：凡符合申请资格提出申请的学生，必须经

过指导小组的面试考核，就是否达到推免水平进行认定，认定结果报君

武学堂领导小组审定，决定是否获得推免生资格。 

第十一条  本办法凡是与上级文件冲突的地方按上级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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